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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源排放温室气体（CO2）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火电行业（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18384]一、项目背景
1.1  项目来源
本标准的制定源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强化固定源碳排放监测管理的现实需求与法定职责。当前，火电行业作为我国碳排放总量最大、最早纳入全国碳市场履约管理的重点行业，其碳排放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可比性，直接关系碳市场运行效率、减排政策效果与“双碳”目标实现进程。随着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持续推进，以自动监测方式获取碳排放实测数据、逐步完善“核算+监测”双重数据支撑体系已成为行业共识，但长期以来，火电行业固定源温室气体连续监测缺乏专用、完整、可落地的技术规范，监测系统在设计选型、安装布设、调试检测、验收运维、数据处理等环节缺乏统一遵循，不同企业、不同设备、不同运维单位执行尺度不一，监测数据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为切实解决上述问题，依据生态环境监测标准体系建设规划、火电行业碳排放管理专项工作要求以及固定污染源监测相关法规规定，启动本标准编制工作，旨在形成一套贴合火电行业工况、覆盖监测全生命周期、衔接现有标准体系的专项技术规范，为行业监测系统建设与监管提供统一技术依据。
1.2  工作过程
标准编制工作启动后，编制组迅速组建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粤港澳生态环境科学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碳实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地方煤矿有限公司、中理检验有限公司组成的编制团队，全面梳理国内外温室气体监测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与文献资料，先后对多家典型火电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覆盖燃煤发电机组、燃气机组、生物质掺烧机组、垃圾焚烧发电等多种类型设施，系统掌握不同机组负荷特性、烟气工况、排放浓度、监测点位条件、设备运行状况与日常运维难点，并收到陕榆林能源集团横山煤电有限公司、榆能榆神热电有限公司、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煤电力有限公司、中煤能源新疆煤电化有限公司、广东能源集团节能降碳有限公司等单位提供详细数据参数。在此基础上，编制组选取多台代表性机组开展全流程现场比对测试，对二氧化碳监测单元、废气参数监测单元、数据采集处理单元的关键性能指标进行实测验证，累计获取上千组有效测试数据。编制组先后召开多轮内部技术研讨与专家咨询会，对标准框架、核心条款、技术指标、验收流程、质控要求等进行逐条论证，结合行业意见不断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及配套编制说明，确保标准内容既符合国家管理要求，又贴合火电行业实际，具备充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可操作性。
[bookmark: _Toc15075]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bookmark: _Toc21395]（一）适配火电行业特征，对标国际碳交易严苛要求
火电具有高负荷、高烟温、高湿、高干扰等典型工况，对监测系统可靠性、抗干扰性要求远高于一般行业。国际碳市场对监测偏差与稳定性要求严格，火电作为碳市场核心行业，亟须制定贴合工况、指标严格的专项标准。
（二）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支撑高质量发展
根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文件精神，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同时鼓励制定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团体标准。目前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碳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开征求意见，本标准在该标准基础上，进一步收严核心技术指标，联合业内多家火电企业共同编制。核心在于强化企业严格自治，凝聚火电行业发展共识，整合行业优质技术资源与成熟管理经验，推动各参与企业主动参与标准研讨、明确自治方向，将高标准的碳监测要求内化为企业自身的管控准则，自觉规范监测行为、强化全流程质控、提升数据可信度，实现企业自我约束、自我提升、自我规范。
[bookmark: _Toc11785]三、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编制组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固定源温室气体及烟气连续监测相关标准、技术规范与文献资料，充分借鉴先进经验，确保本标准既接轨国际主流技术路线，又符合我国火电行业实际。在国内标准方面，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₂、NOₓ、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6—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₂、NOₓ、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构建了我国固定源烟气连续监测的基础体系，在安装布设、运行维护、质量保证、数据处理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可为本标准借鉴；HJ 870—2017《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1240—2021《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的测定 便携式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规定了二氧化碳的标准监测方法，可作为本标准的参比方法；DL/T 2376—2021《火电厂烟气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GB/T 45869—2025《锅炉碳排放在线监测技术指南》针对火电及锅炉碳排放监测提出部分技术要求，但在监测计划、综合不确定度、平行测量、年度监视测试、多级数据处理、数据安全存储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难以满足当前精细化管理需求。
在国际标准方面，ISO 12039:2019 规定了固定源排放烟气中二氧化碳自动测量系统的性能特征，明确了系统精密度、线性、响应时间、漂移等核心指标要求；欧盟 EN 15267-3、EN 14181 构建了固定源自动监测系统认证、现场检测、持续质量保证的完整体系，强调全过程质控与数据可追溯；美国 EPA 40 CFR Part 75 对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数据记录、校准核查、无效数据处理、数据有效性判定等作出强制性规定，在碳管理领域应用成熟。国际标准普遍突出系统性能验证、长期质量控制、年度性能测试、数据完整性与可追溯性，为本标准制定提供了重要技术参考。编制组结合我国火电行业设施规模、工况特点、管理模式与产业水平，对国际指标进行本土化适配与优化，避免照搬照抄，确保指标科学合理、可落地、可执行。
从火电行业监测技术与设备现状来看，目前温室气体连续监测系统主流测量原理为非分散红外吸收法，测量方式以直接抽取冷干法为主，设备国产化程度高、技术成熟稳定，可覆盖火电行业常见二氧化碳排放浓度区间，能够满足长期连续监测需求。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设备性能参差不齐、安装布设不规范、运维质量差异大、数据处理规则不统一、质控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亟须通过专项技术规范加以引导和约束，推动行业整体水平提升。
[bookmark: _Toc32550]四、标准制定技术路线
本标准编制严格遵循科学、规范、务实的原则，结合附件编制说明中项目背景、工作过程及技术要求，明确完整的技术路线，具体如下：
（1）启动筹备阶段：正式启动标准编制工作，组建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组成的专业编制组，明确各成员单位分工职责、工作节点及核心任务；系统梳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固定源碳排放监测相关政策法规，重点研读HJ系列、ISO系列、欧盟EN系列等国内外相关标准及技术资料，结合火电行业碳监测管理实际，明确标准编制的依据、范围及核心导向，为后续工作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2）调研实测阶段：开展全行业系统性实地调研，覆盖燃煤发电机组、燃气机组、生物质掺烧机组、垃圾焚烧发电等多种类型火电设施，走访多家典型火电企业，全面掌握不同机组负荷特性、烟气工况、排放浓度、监测点位条件、设备运行状况及日常运维难点；同步收集陕榆林能源集团横山煤电有限公司等单位提供的详细数据参数，选取多台代表性机组开展全流程现场比对测试，对二氧化碳监测单元、废气参数监测单元等关键设备的性能指标进行实测验证，累计获取上千组有效测试数据，全面梳理行业现存痛点，明确标准编制的重点、难点及优化方向。
（3）框架搭建阶段：结合前期调研结果、现场实测数据及火电行业高负荷、高烟温、高湿、高干扰的工况特点，搭建标准整体框架，明确标准涵盖的十一章及五个附录核心内容，界定各章节逻辑脉络、技术范畴及重点要求；重点明确监测计划、系统设计、安装条件、调试检测、数据处理等核心章节的核心框架，确保框架设计贴合火电行业实际，覆盖监测全生命周期，衔接现有标准体系，为后续技术指标论证及草案编制提供清晰指引。
（4）指标论证阶段：立足“严于国标、强化企业自治”的核心要求，联合参与编制的火电企业、科研机构及技术专家，开展核心技术指标论证工作；在现行国家标准基础上，结合火电行业工况特点及实测数据，进一步收严系统响应时间、示值误差等关键技术参数，新增变异性评估、校准函数有效性评估两项分级评价指标，按A、B、C三级明确限值，完善性能评价体系；充分整合行业优质技术资源与成熟管理经验，确保各项技术指标科学合理、可落地、可执行，适配火电行业精细化管控需求。
（5）草案编制阶段：依据搭建的标准框架及论证确定的核心技术指标，组织编制组成员起草标准草案及配套编制说明；明确标准适用范围、术语定义、系统设计、安装调试、验收运维、数据采集处理与上报等全流程技术要求，确保草案内容全面、条款清晰、表述规范；同步完成草案初稿编制，重点突出火电行业专项特色，衔接碳监测、碳核查、碳履约相关管理要求，确保草案符合公文规范及行业实际应用需求。
（6）研讨完善阶段：组织编制组开展多轮内部技术研讨，针对草案条款、技术指标、表述规范、逻辑衔接等内容进行逐一梳理，结合各成员单位意见进行修改完善；邀请行业权威专家召开专家咨询会，对标准框架、核心条款、技术可行性、指标合理性等进行逐条论证，充分吸纳专家合理意见，优化完善草案内容，解决编制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难题；经过多轮修改打磨，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确保征求意见稿科学、规范、贴合行业需求。
具体标准制订路线详见图1。
[image: a837677b1462bff22b0b6b6d0b57cf66]图1 标准制订路线图
[bookmark: _Toc7440]五、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bookmark: _Toc8860]（一）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全面规范火电行业固定源温室气体连续监测系统的全流程技术要求，整体结构与标准文本高度对应，内容覆盖十一章及五个附录，重点明确监测计划、系统设计、安装条件、调试检测、数据质量验证、验收评审、持续质量控制、年度监视测试、数据采集处理与上报等核心要求。标准明确适用于燃煤、燃气、燃油等火力发电厂锅炉、工业窑炉以及生活垃圾、危险废物焚烧炉等辅助燃用化石燃料的固定源温室气体连续监测系统，其他可参照火电行业管理的固定源亦可按照本标准执行，管控对象以二氧化碳为主，同时兼容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监测扩展需求。
标准系统界定了固定源排放温室气体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标准参考方法、系统响应时间、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系统扩展不确定度、调试检测、相似工况、数据替代等二十余项术语和定义，统一技术表述，消除执行过程中的理解偏差。在系统设计规范方面，明确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设计阶段收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入炉煤数据、工艺流程图、排放口结构图纸等资料，委托具备能力的单位开展方案设计，并对系统性能指标、功能单元、监测计划提出具体要求。其中系统性能指标紧密结合火电工况实测数据制定，对二氧化碳响应时间、示值误差、漂移、正确度以及流速、温度、湿度等废气参数指标做出分段分级规定，确保在不同浓度、不同流速、不同湿度条件下均能实现精准测量。系统功能单元明确包含温室气体分析单元、数据采集单元、数据处理单元与专线通讯系统，同时要求具备数据标记、操作日志记录、不可篡改、标准状态转换、排放量自动计算等关键功能，日志保存期限不少于一年，满足监管追溯要求。监测计划作为系统建设的核心技术文件，必须包含综合不确定度分析、碳排放装置信息、生产工艺分析、时空边界、数据边界、监测位置论证、数据质量保证措施等内容，数据边界严格遵循发电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相关要求。
在系统安装环境和条件方面，标准对公用工程、监测分析系统安装环境、设备安装条件、安装现场安全等作出详细规定，电力系统要求配备主备电源与不间断电源，气路系统要求滤水调压、密封无泄漏并与电路分离，监测环境超出规定范围时必须建设专用监测小屋，小屋内需配备标准气体、温控设备、通讯与安防设施。安装位置要求安全可及、便于维护，避开异常排放、强振动、高温高压区域，采样管线伴热温度不低于 120℃，防止烟气冷凝造成组分损失。系统安装完成后须开展安装测试与全面数据质量验证，数据质量验证包括功能测试、平行测量与数据质量评估，功能测试覆盖目视检查、检漏、零点量程检查、线性测试、干扰测试、响应时间测试、故障记录等内容，平行测量要求采用标准参考方法与监测系统同步采样，完成不少于十五次有效数据对，分布在不少于三个自然日内，确保覆盖机组正常运行工况，在此基础上开展异常值判断、校准函数确定、系统变异性与综合不确定度评价，验证系统测量性能。
标准建立了严格的系统验收评审制度，从文档资料、硬件工程、数据质量三个维度开展全面审查，验收文档需包含监测计划、设计图纸、调试记录、测试报告、运维手册、培训记录、质控文件等全套资料，硬件配置需满足分析、采集、通讯、存储、软件等全功能要求，数据质量需达到规定的性能指标与处理规则，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为保障系统长期稳定可靠，标准建立了持续质量控制与年度监视测试制度，持续质量控制采用控制图程序对零点与量程漂移进行监控，定期开展校准维护并完整记录全过程；年度监视测试要求每年开展一次，包含功能测试与不少于五次有效平行测量，评估系统变异性与校准函数有效性，并出具年度监视测试报告，确保监测系统长期性能满足要求。
数据采集与处理是本标准的火电行业特色重点内容，标准建立了原始数据、一级处理数据、短期平均数据、短期平均标准化数据、有效短期平均数据、长期平均数据的多级数据处理流程，明确按照标准状态对温度、压力、湿度、氧含量进行修正，实现干基与标态数据转换，精准计算二氧化碳质量浓度、标态体积流量、排放速率与排放量，并可根据全球变暖潜能值计算二氧化碳当量。数据管理方面要求数据存储期限不少于五年，具备加密传输、权限控制、防篡改、自动备份能力，系统时间同步精度控制在五秒以内，所有操作均记入事件日志，支持自动生成日报、周报、月报、年报，明确无效数据标记规则与替代方法，全面满足碳排放数据监管、核查与上报要求。
（二）标准主要技术指标与国家标准对比
本标准核心技术指标与《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碳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总体一致，系统响应时间、示值误差、零点与量程漂移、监测单元正确度、流速及湿度相关精度等全部关键参数要求相同，保障监测数据准确稳定。同时，本标准新增变异性评估、校准函数有效性评估两项分级评价指标，按 A、B、C 三级明确限值，进一步完善性能评价体系，整体与国家规范要求高度统一，并在系统性能管控上实现补充升级。本标准核心技术指标与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对比详见表1。
表1 标准核心技术指标对比表
	序号
	指标
	本标准
	《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碳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1
	系统响应时间
	≤200 s
	≤200 s

	2
	示值误差
	当系统检测 CO2
满量程值≥10%时，示值误差应在标准气体标称值±5%以内； 
当系统检测 CO2
满量程值＜10%时，示值误差应在 F.S.的±2.5%以内。

	当系统检测 CO2
满量程值≥10%时，示值误差应在标准气体标称值±5%以内； 
当系统检测 CO2满量程值＜10%时，示值误差应在 F.S.的±2.5%以内。


	3
	24 h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应在 F.S.的±2.5%以内。
	应在 F.S.的±2.5%以内。

	4
	监测单元正确度
	当参比方法测量二氧化碳浓度的平均值： 
1）≥20%时，相对误差的95%置信上限≤7.5%； 
2）在[14%,20%）之间时，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在±1.4%以内； 
3）在[7%,14%）之间时，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在±10%以内； 
4）＜7%时，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在±0.7%以内。
	当参比方法测量二氧化碳浓度的平均值： 
1）≥20%时，相对误差的95%置信上限≤7.5%； 
2）在[14%,20%）之间时，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在±1.4%以内； 
3）在[7%,14%）之间时，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在±10%以内； 
4）＜7%时，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在±0.7%以内。

	5
	流速场系数精密度
	≤5%
	≤5%

	6
	流速相关系数
	≥9个数据时，相关系数≥0.90。
	≥9个数据时，相关系数≥0.90。

	7
	流速正确度
	流速＞10 m/s，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在±8%以内；
流速≤10 m/s，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在±10%以内。
	流速＞10 m/s，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在±8%以内；
流速≤10 m/s，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在±10%以内。

	8
	湿度正确度
	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在±3℃以内。
	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在±3℃以内。

	9
	湿度正确度
	＞15.0%时，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在±15%以内；
＞5.0%~≤15.0%时，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在±20%以内；
≤5.0%时，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在±1.5%以内。
	＞15.0%时，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在±15%以内；
＞5.0%~≤15.0%时，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在±20%以内；
≤5.0%时，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在±1.5%以内。

	10
	变异性评估
	A:≤0.5 σ0·kv
B:≤0.8 σ0·kv
C:≤σ0·kv
	/

	11
	校准函数有效性评估
	A:≤0.5倍标准值
B:≤0.8倍标准值
C:≤标准值
	/




3

image2.png
R B

1 mass 2 Eps RE 4 ssiwiE 5wk 6 itz
o YA B4l o FRRRATALIHBE o SEA IR RS o B Al B o RERRERE R o WEBFT.
P # ¢ Wi TR
A - i s > R > > GEHH
§ . o ERREMENA o BB IRHES o WIEBOH AT o SERARG T o BRERTE
o RN TR
LB} 37850 o WHHTENHER o XS o T HUbRAEAE R
o OB HARTT# A
PR R
7 ¥ T T T T
e e e e e P .

TE B e ALE SR B LA





image1.png




